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科交叉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2019 年 6月 26 日医学部第 16次部务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一流”建设部署，助力北大医学综

合改革，促进医工、医理、医信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规范学科交

叉研究生培养中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的管理，保障学科交

叉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依据《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指导教

师管理办法》（北医〔2018〕部研字 118 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科交叉是多个传统学科跨越学科边界的学科间整合，

可包括跨二级学科、一级学科以及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交叉、融合。

为落实多学科交叉培养，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在遵循“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原则下，医学部鼓励学科交叉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采取导师

团队集体指导、集体把关的方式，促进培养过程中多领域、多学科交

叉互补。对于达到一定条件的导师也可申请跨学科导师资格。 

第三条  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必须坚持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有利于创造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原则。研究成果归属北京大学，

第一作者及责任作者单位署名要符合医学部相关规定，并遵循研究生

申请学位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位分会”）的要求。   

第二章  导师团队聘请条件及程序 



第四条  导师团队组成可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聘请博士生导师指

导小组（或称导师指导委员会）成员、博士生副导师、硕士生第二导

师等。 

第五条  导师团队聘请条件 

1.需由跨学科门类或多个一级学科的导师组成，鼓励跨学科交叉

合作，有明确的主导师和合作导师。 

2.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聘请校外专家，一般应在进行学位论文

课题的协作单位中选聘。 

3.每名博士生的副导师仅限一名。 

4.在单位规定的退休年龄前，能够完成一届研究生培养，已退休

者（含返聘者）不再聘任。 

5.导师团队成员共同承担指导研究生的责任和义务。课程学习、

培养环节考核、学位论文答辩均由导师团队全体成员共同把关审核。 

第六条  导师团队聘请程序 

1.导师提出申请，填写《北京大学医学部聘请协助指导研究生导

师申请表》，详细说明聘请的原因及其协助指导研究生导师所承担的

任务。 

2.为医学部本部及附属医院的研究生聘请导师团队成员，其申请

经主导师所在系/科室审核通过后，提交所属学位分会审核，通过后

报医学部学位办公室备案。 

3.教学医院及以一级学科为基础设立的学位分会所管理的研究

生聘请导师团队成员，其申请依次经主导师所在系/科室、学位分会



（或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上报医学部学位办公室审批。 

第三章  跨学科导师申请条件及程序 

第七条  导师原则上只能在一个二级学科指导研究生，最多可跨

包括第一专业在内的两个二级学科指导研究生。   

第八条  跨学科导师严格按照研究生所在学科的培养方案要求

指导研究生，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并接受拟跨学科所属学位分会的年

度招生资格审核。 

第九条  跨学科导师的招生计划，分别由原学科和拟跨学科所属

学位分会管理，并遵守学校关于招生计划分配的相关规定，其指导的

在校博士研究生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2个。 

第十条  跨学科导师申请条件 

1.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条件》要求，经原

学科所属学位分会认定符合上岗条件，并能够履行导师职责。 

2.在拟跨学科专业领域内有较深的学术造诣。近五年有系统的前

沿性研究和突出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从事与拟跨学科专业密切相关

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有培养拟跨学科专业研究生充足的科研

经费、基础条件及协助人员；或作为学科带头人，参加了拟跨学科所

属一级学科的建设。 

3.在原担任导师的学科领域和拟跨的学科领域均已形成有特色

的研究方向，两个学科有紧密联系，跨学科招生和培养研究生有利于

学科的发展、促进新的理论形成和发展，或产生新的研究方法。 



4.申请跨学科上岗的导师不应对申请人原所在学科造成冲击。申

请人被批准跨学科导师上岗资格后，原所属学科的专职教师应满足二

级学科学位点对于专职教师团队的要求。 

5.在学位论文事后抽检中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导师，三

年内不得申请跨学科招生和培养研究生。 

6.兼职导师不能申请跨学科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第十一条  跨学科导师申请程序   

1.拟跨学科与原有学科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时，由所属学位分会

认定，报医学部学位办公室备案。 

2.拟跨学科与原有学科属于不同的门类或一级学科时，必须依托

交叉学科项目，有合作平台支撑，并取得原学科和拟跨学科所属的学

位分会的同意，报医学部（或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审核。交叉学科

项目的认定由医学部（或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3.跨学科招收培养研究生，每年均需经过资格审查，须对跨学科

招生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招生培养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核。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6月起实行，此前规定与本办法不

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解释。 

 


